
追訴權時效修正，想逃刑責更難了！  葉雪鵬 

前些日子，曾永盛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報導中國國際商業銀行的新竹分

行有一位張姓行員，民國七十九年的四月間，被服務的銀行發覺他利用擔任櫃檯

職務之便，用偽造的定期存單來欺騙客戶，從中Ａ走銀行的公款新臺幣四千一百

萬元。犯行被發覺當天人就消失不見，好像是從人間蒸發一般，十多年來音訊毫

無，連管理人民出入境的入出境管理局也沒有他的任何出入境紀錄。他服務的銀

行發覺巨額的公款被侵吞以後，除了設法追回部分公款以外，還用一堆罪名向法

院對張姓行員提起自訴。由於張姓行員已經潛逃無影無蹤，法院始終無法對被告

進行審判，這案件在法院裡一擱就是十多年。直到最近，法院才認為被告所涉的

犯罪，追訴權的時效已經完成，在日前對被告作出「免訴」的判決。也就是說，

被告所涉及這案件的一切犯罪，從此一筆勾消。這判決的情形被外界知道後，引

起很多不平的聲音。最氣憤的莫過於當年與張姓男子在同一銀行服務，而且身居

張姓男子的李姓主管，張姓男子的案件爆發後，同一分行的經理、襄理與這位李

姓主管，一連串人都受到銀行當局調職、記過的連帶行政處分。如今這位Ａ走巨

額贓款的人，反而成為沒事人。說不定有這麼一天，這位連累同事替他受過的老

同事，知道他的刑事責任因為時效完成，已經無人可以奈何他，開著高級轎車，

大搖大擺地走進當年服務的銀行，要求老同事替他辦理存款，真會讓那些安分守

己，兢兢業業的老同事情何以堪！ 

這則新聞不只是讓當年平白受到株連的人感到忿忿不平，連十多年後只是

看看報的曾永盛也為之氣憤不已，那有Ａ走四千多萬元的人可以相安無事，只是

經過一段時間，便一點事都沒有？因此，很想知道刑法為什麼會有這種無視社會

的公平正義，放縱犯人的規定，立法的原因在那裡？ 

***          ***           ***           ***           ***      

曾永盛想要知道為什麼一個人犯了罪，法院沒有在一定的期間內，對被告

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實體判決，對這案件也就不能繼續進行審判。這種制度在刑法

上稱作追訴權時效。要把這問題說清楚，先要了解什麼是「追訴權」，簡單地說，

追訴權是指國家對於涉嫌犯罪的人，有訴請法院對其科處刑罰的權利。誰可以行

使追訴權去追訴犯罪？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把追訴權分為兩部分：由檢察官代表國

家對於犯罪嫌疑人行使的稱為公訴；由犯罪被害人直接對犯罪嫌疑人行使的稱為

自訴。明白追訴權的意義以後，再來說明什麼是「追訴權時效」：法律上所稱的

時效，有取得時效與消滅時效之分，前者是指經過一定的時間，為取得權利的原

因；後者是指經過一定的時間，為權利喪失的原因。有關追訴權的時效制度，在

我國是規定在刑法中，立法用意是讓追訴權的行使，給予一定時間的限制，一定

時間經過後的犯罪行為，就不予追訴，是屬於消滅時效的一種。這種制度的立法

理由，無非是犯罪與裁判的時間，如果相隔過久，主要證據早已滅失，導致蒐證

困難，認定犯罪事實不易，無法得到正確的裁判。另外的原因是人犯經過長期間

的逃亡，所受的心身痛苦，已足抵償應受的刑罰制裁，而且在長期間的逃避追訴，



不再為惡，也已經達到刑罰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沒有再去追訴那些為時已

久的犯罪事實的必要。所以追訴權時效為大多數國家的刑事立法所採用，我國刑

法制定之初就是參考歐陸部分國家的立法例，在刑法總則中規定時效制度。這次

刑法總則大翻修，也對規定追訴權時效的主要法條，刑法第八十條的內容作大規

模修正，修正前的刑法第八十條是將追訴權的時效期間分成五項：第一項是死

刑、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者，二十年。第二項是三年以上十年未滿有期

徒刑者，十年。第三項是一年以上三年未滿有期徒刑者，五年。 第四項是一年

未滿有期徒刑者，三年。第五項是拘役或罰金者，一年。這次修法，立法當局將

法條內容詳細檢討整理，認為原法條第一項的前文：「追訴權，因左列期間內不

行使而消滅」的文字中的「不行使」文義並不明確，而案件經過起訴，顯無「不

行使」的情形，因此將這段前文中的「不行使」三字，修正為「末起訴」。追訴

權消滅的要件，既經修正為未起訴，則案件在偵查中除了具有法定的事由可以停

止以外，時效並不停止進行，如果時效期間過短，有礙犯罪的偵查，造成寬縱犯

罪的結果。所以也將時效消滅的期間，按法定刑的輕重，酌量予以提高，第一項

的期間修正為三十年；第二項修正為二十年；第三項修正為十年；第四項與第五

項合併修正，規定為五年。新法施行後，想利用時效消滅制度逃避刑責的人，要

忍受的心身煎熬期間，都大幅延長了！ 


